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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抓到有獎金 

106年農漁會反賄選抓到有獎金 

106年全國農漁會選舉，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檢舉電話 0800-024-099 

106年全國農漁會選舉，檢舉賄選，最高獎金新臺幣兩百萬元整，買票賣票最高

判三年，暴力脅迫妨害選舉最高判五年；橋頭地檢署檢舉電話 07-6113761 

 

安全維護 

機關主管及全體同仁防制縱火應有的認識： 

1. 限定出入口，但消防緊急逃生門不可上鎖。 

2. 隨時注意辦公場所內所發生的事，在出入口應有專人定時巡（監）視，保持警

覺心。 

3. 主管應時常提醒同仁對縱火防制的警覺，若員工發現有舉止怪異的民眾應立即

向上級反應、處理。 

4. 確認場所內的門、窗都在正常無損壞狀態，並均能確實上鎖。 

5. 面對外部的門縫應盡可能狹小，以防縱火者從門縫塞入點燃的物品，導致擴大

燃燒。 

6. 確認擁有出入門鑰匙的名單，預備鑰匙保管應注意，如有鑰匙遺失應設法追回

或換新門鎖。 

7. 信箱應使用金屬或不可燃材質，以防已燃的紙張或布投入擴大延燒。 

8. 對於儲存室、倉庫等場所或區域，對出入人員應管制，並僅有授權或管理者才

可出入。 

9. 建議加設夜間照明設備，在離開下班後能自行控制開燈。 

10. 場所內、外走廊、樓梯間盥洗室等勿堆放紙張、垃圾等可燃物。 

11. 下班前應確定門窗閉鎖。 

12. 每日上班時應指派人員檢查門戶有無損壞，並檢查各項滅火設備均在定位並

確實可運用。 

13. 定期進行消防演練，針對場所特性，做好防護計畫，落實防火管理制度，加

強自衛消防編組訓練，強化火災應變能力及警覺性。 

14. 發生火警，應趕快廣播逃生，並採報警（１１９）、引導逃生、滅火等動作。 

 

機密維護 

訂定機敏會議資訊保密措施： 

為落實保密機制並明示保密責任，各機關應依業務需要研訂機敏會議資訊保密措

施，內容建議如下： 

一、重要機敏會議資訊應使用隔離電腦處理，避免使用於連結網際網路之電腦設



備。 

二、機敏會議資訊相關檔案及紙本均應加註密等或「機敏資料」之浮水印文字，

並予編號分發。 

三、召開機敏會議時，於會議開始前，主席或主辦單位應提示與會人員知悉，並

於簽到表上註記「本會議因具機敏性質，與會人員應行保密。」等宣示文字。 

四、會議使用管制分發之機敏資料，均應於會議後按編 

號收回，與會人員如因公務需要留用，應經主席核 

准並簽收。 

五、禁止透過網際網路(如電子郵件)傳送機敏會議資訊，若因公務需要透過網際

網路傳送者，應刪除涉密內容，該部分資料則另採書面發送並經簽收程序。 

六、機敏會議應以秘密方式舉行，並選擇單純或有隔音 

設備之場所以防止竊聽，同時禁止非相關人員任意 

進出。 

七、訂定重大專案機密維護措施，研判作業流程可能發生洩密之事項、防範措

施、執行分工等，由有關業務單位按執行分工落實執行。 

八、在職期間所經手或保存之機敏資訊，於退休離職或職務異動時，應列入移交

或依規定銷毀。 

 

消費者保護宣導第 3輯 

針對蘋果日報刊載「美國最新統計顯示，與藥物有關的肝臟損害中，有 20%是服

用健康食品所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表示，我國「健康食品」係依健

康食品管理法，由業者提供產品安全性及功效性試?等科學性報告，經審核通過

始核發健康食品字號，並得使用健康食品標準圖樣，截至今日共核發 275張許可

證；另針對一般的輸入錠狀膠囊狀，以及國產維生素類錠狀膠囊狀食品，需由業

者提供產品配方，經審查確認為食品准用成分，始准輸入及製造；產品上市後，

亦有監控管理機制，除設有「健康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

受理食品不良反應通報之外，並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偽劣假藥聯合取締小

組」，對不實廣告與摻?劣藥等嚴加監控。 

食品藥物管理署並進一步表示，消費者於選購健康食品前務必『停』-「冷靜思考

是否確實有需要及對健康是否有幫助」，並且仔細『看』-閱讀包裝上之「標章及

核准字號」、「警語」、「注意事項」、「建議攝取量」及該產品「保健功效」之實質

意涵，食用前請務必『聽』-請教「醫師或營養師等專業人員」之建議，才能正確

選購食用真正對自身狀況有助益的健康食品。同時，食品非藥品，身體有任何不

良狀況仍應循正常醫療管道診治，切勿自行食用誇大功效或療效產品，以免花錢

又傷身。 

 

政風法令宣導第 3輯 

員工可不可以參加飲宴應酬 



 

依高雄市政府員工倫理規範規定: 

員工不得參加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列情形之ㄧ者，不在此

限： 

（一）因公務禮儀確有必要參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參加。 

（三）長官之獎勵、慰勞。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職、離職等所舉

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事先填寫登錄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

登錄後，始得為之。 

員工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職務無利害關係，但與身分、職務顯不相宜者，仍

應避免。 

 

 


